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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委员会
关于张兰、朱晶两位同志正式任职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经试用期满考核，2023年12月28日党委会研究，决定：
张兰同志任党委组织部（党委统战部/人事处）副部长、副处长（副处级）；
朱晶同志任基建后勤处（采购中心）副处长、副主任（副处级）。
以上两位同志任职时间自2022年11月23日起计算。

中共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委员会
2024年1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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